2025年度申报艺术、图书资料和群众文化系列

高级职称评审材料注意事项

	A类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山西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
	由原件复印，加盖单位公章。

	
	2、评审职称任职资格基本情况登记表
	可由原件复印对折或缩印为A4纸张大小,不可改变表格样式、大小及删减表格内容

	
	3、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加盖工作单位公章。

	
	4、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及聘任证书或文件复印件
	资格取得时间、聘任时间须复印清楚，加盖工作单位公章。

	
	5、聘任当年及本年度工资调整审批表复印件
	加盖工作单位公章（限事业单位申报人员提供）。

	
	6、获奖证书或展演、展览证书复印件（艺术系列须另附本次节目单及演出补助单复印件，必要时需提供参加相关比赛的通知文件及获奖结果公示文件等）；所有印证材料均须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加盖工作单位公章。

	
	7、论文、著作、检索页、查重结果复印件
	须将封面、目录、书号、刊号、网上检索页、查重结果（不高于25%）等相关内容一并复印，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艺术系列提交的论文不需公开发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形成的研究报告或项目报告须由单位提供查重结果。
  答辩论文格式要求：标题：方正小标宋GBK，二号。一级标题：方正黑体，三号；二级标题：方正楷体GBK，三号。三级标题：方正仿宋GBK （加粗），三号。

    正文：方正仿宋GBK，三号。

    行间距：固定值 29磅。字符间距：加宽，0.4磅。

    页边距：上38mm、下38mm、左右各27mm。

	
	8、破格（特殊人才）申报推荐报告和专业工龄相关证件复印件
	注明破格（特殊人才）申报理由，加盖工作单位公章。

	
	9、单位出具的基层服务证明复印件（注明申报人基层服务时间、地点、内容）
	加盖工作单位公章（仅省市文化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申报高级人员提供）。

	
	10、省直主管部门或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荐函复印件
	加盖相应单位公章。

	
	注：1、请将加盖公章的A类材料按类扫描为PDF格式文件（一类材料对应一个PDF文件，以材料名称命名），放入以参评人员姓名命名的文件夹，光盘形式报送（务必将所有材料全部拷贝到光盘，缺项不予受理）。

    2、所有材料一律用A4纸打印或复印，装订成册，审核无误后退还推荐单位存档备核。

    3、近期彩色白底2寸免冠正面照电子版，格式为png、jpg、jpeg（最好png）尺寸35mm*53mm，像素413px*626px，文件名为身份证号，放入本人光盘一并报送。

	B类
	1、山西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
	须填写完整，申报高级职称一式3份加盖单位公章。严禁更改评审表格式，双面打印，使用订书机长边装订，确保不散页。

	
	2、评审职称任职资格基本情况登记表
	A3纸打印，按照设定格式认真填报、录入、打印，不能更改表格格式、大小及删减表格内容。一式20份，其中有1份由审核人事干部、推荐部门人员签字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另19份可复印。

	
	3、参加答辩和学术评价的论文
	1.申报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人员提供的论文，需A3纸打印，一式5份，其中1份由审核人事干部、推荐部门人员签字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其余4份复印。密封线以下严禁出现个人信息，论文中涉及的个人信息内容一律用“本人、本单位、本部门、本市（县）”等表示。2.提供的著作、登载学术论文的学术刊物与检索页、查重结果一并附上，并加盖人事（职称）管理部门的公章。

	
	4、破格（特殊人才）申报推荐报告和专业工龄相关证件
	注明破格（特殊人才）申报理由，加盖工作单位公章。

	
	5、单位出具的基层服务证明（注明申报人基层服务时间、地点、内容）
	加盖单位公章（仅省市文化旅游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申报高级人员提供）。

	
	6、省直主管部门或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荐函
	加盖相应单位公章。

	
	7.工作业绩条件、业绩成果条件
	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

	
	注：1.学历（学位）证书、演出节目单、获奖（展演、展览）证书、发表论文期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聘任证书等印证材料报送时均须提供原件，审核后退还本人。2.B类材料按类装入牛皮纸档案袋报送，评审结束后，除《评审表》外，其余材料不予清退，申报人员请自留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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